
广东省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在校生信息修改申请表

备注：1、以下情形不予更改：

①身份证号码正常扩号以外的变更。②出生日期的变更(能提供出生证明除外)。③双户籍

被公安局取消身份证号的

2、如更正信息为姓名等相关信息，需提供以下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，连同本申请表一份：

①更改姓名后的身份证 ②更改姓名后的户口本户主及本人一页

③户口本“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载”页或当地派出所出具证明

3、修改港澳身份证需提供港澳身份证、通行证和户口注销证明

4、更正的身份资料正式备案后，学校不再受理再次更改的申请。

5、教务处审核相关材料后，如符合身份资料的更正条件，由教务处负责更正，并把更正后

的身份资料正式备案，作为学籍管理资料使用。(注：每年仅 5 月和 10 月中旬受理材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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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签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

对申请

材料的

声明、

承诺

本人郑重承诺：本人提交的个人基本信息修改申请真实准确，所提供的所有证明材

料真实有效，无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等行为，并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。

申 请 人 签 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家长签名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学生所在院

（系）审核

意见 负责人签名（并加盖公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学生所在学校

（学院）教务

处审核意见
负责人签名（并加盖公章）： 日期： 年 月 日


